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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新财预〔2020〕2 号 

 

区委各部委、区各委办局： 

为做好我区 2020年预决算公开工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预算法》、《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财政预决算领域基

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的通知》（财办发〔2019〕77号）等相

关规定，现将有关要求明确如下： 

一、切实做好 2020 年区级预决算公开工作 

（一）公开主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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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主体为负责编制政府或部门预决算的单位或部门。

各级财政部门负责本级政府预决算公开，各部门负责本部门

预决算公开（涉密信息除外）。 

（二）公开内容 

1．政府预决算公开内容 

（1）2020 年政府预算报告和 2019 年政府决算报告。 

（2）2020 年政府预算草案和 2019 年政府决算草案。

具体要求： 

① 各级财政（为全辖概念，包含下级财政）收支预决

算情况包括一般公共预决算、政府性基金预决算、国有资本

经营预决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决算。以上四本预决算收入表

和支出表应单独制作公开，不得合并公开。 

② 本级财政（不包括下级财政）收支预决算情况包括

一般公共预决算、政府性基金预决算、国有资本经营预决算

和社会保险基金预决算。以上四本预决算收入表和支出表应

单独制作公开，不得合并公开。一般公共预决算、政府性基

金预决算、国有资本经营预决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决算支出

表按功能分类公开到项级科目，一般公共预决算基本支出表

按经济分类公开到款级科目，专项转移支付应当分地区、分

项目公开。没有数据的空表也要公开并予以说明。 

③ 政府债务预决算公开，按照《关于转发财政部地方

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苏财债〔2019〕8



 

- 3 - 

 

号）、《关于转发财政部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参考表样的通

知》（苏财办债〔2019〕2号）等文件相关要求执行。 

（3）2020 年政府预算草案说明和 2019年政府决算草

案说明。具体要求： 

① 举借政府债务情况。按照《关于转发财政部地方政

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苏财债〔2019〕8

号）等文件相关要求公开。 

② 财政转移支付安排、执行情况。包括一般性转移支

付和专项转移支付情况。如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

的，也应说明。  

③ 本级汇总的一般公共预算“三公”经费预决算情

况。包括一般公共预算“三公”经费预决算总额，以及因公

出国（境）费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（区分公务用车购置

费、公务用车运行费两项）、公务接待费分项数额，并对增

减变化的原因进行说明。 

④ 预算绩效工作开展情况。在 2020 年政府预算草案说

明中，应对 2020年预算绩效工作安排情况进行说明；在

2019年政府决算草案说明中，应对 2019年预算绩效工作开

展情况进行说明。 

政府预决算草案及其说明公开的规定内容见附件 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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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重大政策和重点项目绩效目标、执行结果（各地

可结合实际自行确定公开内容，上传至江苏省预决算公开统

一平台政府预决算公开专栏）。 

（5）政府部门专项资金管理清单、行政事业性收费和

政府性基金项目目录清单。 

（6）预算调整情况。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、

《关于转发财政部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（试行）的通

知》（苏财债〔2019〕8号）等要求，按规定做好调整预算

公开。 

（7）财政管理制度，包括税收政策、非税收入收缴、

财政专户、税收优惠政策等相关财政收入制度，本级专项支

出管理、转移支付管理、政府采购等财政支出制度，会计、

国库、国有资产等其他财政管理制度。 

2．部门预决算公开内容 

各地要严格按照附件中的公开模板进行规范化、标准化

公开，除标注事项外不得随意删减表格或内容，没有数据的

可以填零或空白，可结合本地实际适当细化模板内容。 

（1）部门概况。按模板内容进行公开。 

（2）部门预决算公开表。 

2020年部门预算公开表共 12 张，包括：部门收入支出

预算总表、部门收入预算总表、部门支出预算总表、财政拨

款收入支出预算总表、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（功能科目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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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拨款基本支出预算表（经济科目）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

预算表（功能科目）、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预算表（经济

科目）、一般公共预算“三公”经费会议费培训费支出预算

表、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（功能科目）、机

关运行经费支出预算表、政府采购支出预算表等。 

2019年部门决算公开表共 12 张，包括：部门收入支出

决算总表、部门收入决算表、部门支出决算表、财政拨款收

入支出决算总表、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（功能科目）、财政

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（经济科目）、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

支出决算表（功能科目）、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

决算表（经济科目）、一般公共预算“三公”经费会议费培

训费支出决算表、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

表、机关运行经费支出决算表、政府采购支出决算表等。 

没有数据的空表也要公开，不得自行删除。各部门应确

保公开表格中的明细项目合计数与“合计”栏填列的数据一

致。 

（3）部门预决算公开说明。 

2020年部门预算公开说明事项共 14 项，包括：部门收

入支出预算总体情况、部门收入预算情况、部门支出预算情

况、财政拨款收入支出预算总体情况、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情

况、财政拨款基本支出预算情况、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

出预算情况、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预算情况、一



     

- 6 - 

 

般公共预算“三公”经费会议费培训费支出预算情况、政府

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预算情况、机关运行经费支出

预算情况、政府采购支出预算情况、国有资产占用情况、预

算绩效情况等。 

2019年部门决算公开说明事项共 14 项，包括：部门收

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、部门收入决算情况、部门支出决算情

况、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、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

况、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、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

出决算情况、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、一

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会议费培训费支出决算情

况、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情况、机关运行

经费支出决算情况、政府采购支出决算情况、国有资产占用

情况、预算绩效情况等。 

在公开“三公”经费、会议费、培训费预决算信息时，

应包含以下内容：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“三公”经

费预决算总额和分项数额、会议费和培训费预决算总额，并

对增减变化的原因进行说明。“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费”公

开为“公务用车购置费”和“公务用车运行费”。“三公”经

费决算公开要说明因公出国（境）团组数及人数，公务用车

购置数及保有量，国内公务接待的批次、人数、经费总额以

及“三公”经费增减变化原因等情况。会议费、培训费决算

公开要说明召开会议和组织培训的次数和人数等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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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部门在进行公开说明时，应确保文字说明中的数据与

公开表格中的数据相一致。如表格为空表或表格中数据为

“0”，对应的文字说明中金额也应填“0”。按要求需与上年

决算数（或上年预算数或本年预算数）作对比说明的，即使

发生额为“0”，若有增减变化，也应填写增减变化原因。若

无增减变化，则应写明“与上年决算数（或上年预算数或本

年预算数）相同”。作数据对比时，若分母为零则无需说明

增减比例。  

（4）名词解释。对本部门预决算公开中使用的专业性

较强的名词进行解释。 

（5）部门财政专项资金公开。凡纳入各级政府部门专

项资金管理清单的专项资金，都应公开相关资金分配等信

息。对于实行因素法分配的项目，主管部门应及时公开分配

因素、权重及分配结果；对于实行申报制的项目，主管部门

应公开项目申报指南，分配结果等；其他项目也应该及时公

开分配结果。各级财政部门要按照《关于转发<财政部关于

全面加强脱贫攻坚期内各级各类扶贫资金管理的意见>的通

知》（苏财办〔2018〕55 号）要求，在财政部门门户网站或

政府网站公开财政扶贫资金安排分配情况和政策办法等。 

（6）部门预算绩效信息公开。除在部门预决算中公开

相关预算绩效情况外，还应按本级 2020年预决算公开实施

方案中制定的预算绩效公开要求进行公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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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7）部门政府采购信息公开。除在部门预决算中公开

相关政府采购信息外，其他公开要求应按省财政厅《转发财

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工作有关事项的通

知》（苏财购〔2017〕50 号）规定执行。 

（8）资产管理信息公开。各部门对其占用国有资产的

有关情况进行公开。 

（9）本部门预决算公开管理文件。各部门应公开本部

门预决算信息公开管理制度。 

（三）公开时间 

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批准的预算、预

算调整、决算、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及报表，应当在批准后

二十日（自然日）内由本级政府财政部门向社会公开。经本

级政府财政部门批复的部门预算、决算及报表，应当在批复

后二十日（自然日）内由各部门向社会公开，鼓励公开时间

适当提前，原则上在同一天集中公开。 

（四）公开方式 

各部门如有独立门户网站的，必须实现“双公开”，即

在门户网站和全省预决算公开统一平台上同步公开，并保持

数据一致。如无独立的门户网站，只需在全省预决算公开统

一平台相应专栏公开。在门户网站公开时，也可采取设置链

接至全省预决算公开统一平台相应专栏的方式进行公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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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国家要求，县（市、区）级以上各级政府都应在政

府网站首页的显著位置，设置图片链接至全省预决算公开统

一平台的本地区页面。 

（五）涉密信息处理 

各级财政部门和各部门应当健全预决算公开保密审查机

制，严格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》、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等法律法规规定进行审查。 

二、保障措施 

各级财政部门要按照本通知要求，结合本地实际，制定

本地区 2020 年预决算公开实施方案，及时报送本地区预决

算公开情况，健全预决算公开奖惩机制，对未按规定内容、

时限等要求公开的部门和单位，加大问责力度。 

附件：1.政府预决算草案和草案说明公开规定内容 

      2.2020 年度部门预算公开模板 

      3.2019 年部门决算公开模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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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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